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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流程 

 

壹、時間：106 年 6 月 26 日(一)下午 4 時整 

貳、地點：本府市政大樓 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參、主席：柯召集人文哲 

肆、會議流程 

時間 流程 

3:50~4:00 簽到 

4:00~4:02 會議開始主席致詞 

4:02~4:05 大合照 

4:05~4:45 

壹、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貳、專案報告 

案由：辦理食安成果報告(產發局) (10 分鐘) 

參、報告案 

報告案 1： 106 年食品安全週帶狀行銷專案成

果報告，報請公鑒。(衛生局) (15

分鐘) 

報告案 2：成立「打擊民生犯罪平台」，報請

公鑒。(衛生局)(5 分鐘) 

報告案 3：「衛生福利部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 5

億獎勵金計畫」執行進度，報請公

鑒。(衛生局)(5分鐘) 

4:45~5:00 

肆、臨時動議 

案由 1：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食品恐攻因應對

策，報請公鑒。(衛生局)(5 分鐘) 

案由 2：本府衛生局處辦珍味豐企業有限公司

涉嫌使用逾期香草原料事件之辦理情

形，報請公鑒。(衛生局)(5 分鐘) 

5: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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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議程 

 

壹、時間：106 年 6 月 26 日(一)下午 4 時整 

貳、地點：本府市政大樓 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參、主席：柯召集人文哲 

肆、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列管 

編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處理 

等級 

8-1 

 

 

 

 

 

 

 

 

 

 

 

 

 

 

 

 

 

 

 

 

限用塑膠袋政策擴展至

傳統市場及攤販等，環

保局應提出明確政策，

並於會後提供委員參考

。 

環保局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1條訂

定「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

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

日期」公告，及 106 年 3

月 31日第 2 次預告「購物

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

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修

正草案，傳統市場及攤販

目前非限用範疇。惟為加

強傳統市場及攤販減少塑

膠袋之使用量，本局將於

資源回收車車體進行塑膠

袋回收之相關宣導，並配

合於市場辦理相關宣導活

動，廣發海報宣導，加強

宣導市民外出購物自備購

物袋、乾淨塑膠袋應重複

使用及拒絕不必要之塑膠

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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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處理 

等級 

8-3 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之

幼兒園專區如為應強制

範圍，教育局應有執行

規劃。另夜市專區部分

雖非強制，市場處仍應

持續加強輔導業者上

線。 

教育局 
市場處 

教育局： 

1. 本局 106年 2月 23日發

文函請各校園督導公立

幼兒園及團膳業者確實

辦理午餐食材登錄，並

依各園特色及季節性建

立循環菜單並落實食材

登錄作業。 

2. 本局業已建立共享菜單

平臺，協助各校(園)上

傳菜單。 

3. 本局業於 106年 3月 15

日及 3月 22日辦理食材

登錄平臺教育訓練，協

助幼兒園了解作業流

程，熟悉操作步驟，個

別找出園所錯誤原因，

以縮短登錄時間，並確

實完整登錄。 

4. 執行成果：幼兒園 5月

份上線率 99.83%，完整

率 98.72%。 

市場處： 

1. 夜市專區目前尚屬攤販

自發性配合登錄，目前

轄管 14處夜市飲食業

攤販計約 826攤，至 105

年底已輔導完成 639攤

登錄，達成率 77.36%，

106年預計新增輔導攤

數為 120 攤。 

2. 衛生局預定於 106年 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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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處理 

等級 

月辦理夜市飲食攤商應

加入本市食材登錄平台

之預公告，市場處將俟

衛生局完成預公告後，

輔導夜市攤販業者完成

登錄作業。 

9-1 臺北市下架遠東油脂 19

項產品之辦理結果，請

衛生局於市政會議專案

報告進行分享。 

衛生局 本案已於本府第 1931次市

政會議中進行專案報告。 
A 

9-2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計

畫-落實推動食安五環

改革政策計畫-績效評

估及評分標準，各局處

應積極向中央爭取與本

府有利之評分標準或提

出其他替代方案。 

衛生局
產發局
教育局
環保局 

1.本計畫總分 451 分，經本

府各局處積極向中央爭取

有利之評分指標後，自評

分數為 451 分(原產發局

回復 23 分待努力，經該

局 106年 6月 23日回復使

命必達可得滿分)。 

2.本府計畫草案已於 106年

5月19、22日送請本會吳

焜裕 委 員、 楊 振昌 委

員、環境保護署毒災及

毒化物管理處前副處長

宋俊泙及臺灣大學食品

安全與健康研究所陳家

揚老師協助審查，並依

據專家建議修正計畫。 

3.經衛生局 106 年 6 月 21

日電洽衛生福利部食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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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處理 

等級 

藥物管理署表示，本計

畫核定後會由衛生福利

部以正式函文提供予各

縣市政府。 

註：A：完成     B：執行中     C：計畫中     D：無法完成 

 

伍、專案報告 

案由：辦理食品安全成果報告(產發局)。 

陸、報告事項 

報告案 1：106年食品安全週帶狀行銷專案成果報告，報

請公鑒(衛生局) 。 

報告案 2：成立「打擊民生犯罪平台」，報請公鑒(衛生局) 。 

報告案 3：「衛生福利部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 5 億獎勵金計

畫」執行進度，報請公鑒(衛生局) 。 

柒、臨時動議 

案由 1：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食品恐攻因應對策，報請公

鑒。(衛生局) 

案由 2：本府衛生局處辦珍味豐企業有限公司涉嫌使用逾

期香草原料事件之辦理情形，報請公鑒。(衛生

局)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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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會議專案報告-1       
 

報告單位：產業發展局 

 

案由：有關辦理食品安全成果報告一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產業局及所屬機關(市場處)業務權管包括農產品及市

場之管理輔導等部分，與食品安全息息相關，產業局

以「食農共生」及「安心外食」作為產業政策主軸，

推動策略目標包括「社區（群）食農教育推動」、「加

強農禽畜產品查核檢驗」、「更換一次性餐具及美耐皿

餐具」、「公有市場設置洗碗機」等，冀期能從源頭管

控，確實保障市民食的安全。 

二、 產業局目前辦理食品安全成果分述如下： 

(一) 社區（群）食農教育推動成果：(農業科) 

1. 與 10 處社區或社群合作，辦理合作社區(群)食農

教育課程推動總時數達 106 小時，總人數達 395

人次。 

2. 有機小旅行 10場次，每場次安排 5 小時以上，總

人數達 306 人次。 

3. 食農教育及休閒體驗類型農場輔導 14 家，食農教

育農場增加收益共 142,500元。 

4. 示範店增加收益共 156,000 元，新增的潛在客戶

(學員)395 人，宅配箱訂單增加 43 箱。 

5. 預計 106 年度持續推動社區食農教育與共同購買

推廣社區(群)課程 10 個以上，課程總計時數需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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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小時以上；並持續輔導 14 家食農教育及休閒體

驗類型農場。 

(二) 本市田間蔬果生化檢測及市售標章農產品查驗：(農

業科) 

1. 本市田間蔬果生化檢測 

(1) 產業局輔導本市 7 處農會設置蔬果快速生化

檢驗站，辦理本市田間作物農藥殘留生化檢驗

工作，每年辦理 3,000 件以上檢驗。 

(2) 檢測酵素抑制率 35%以上蔬果，由檢驗農會追

蹤輔導並經再抽檢合格始得採收、販賣，或由

檢驗農會追蹤農民田間銷毀。 

(3) 105 年度目標件數 3,610 件，執行抽驗件數計

3,656 件，合格數 3,646 件，合格率 99.73%。

不合格件數 10件，均經再複驗合格。 

(4) 106 年度預計抽檢目標件數計 3,650 件。 

2. 抽查市售標章農產品查驗： 

(1) 產業局對本市 12 個行政轄區之農產品經營

者、市面販賣場所及田間生產者之有機農糧

（加工）品，進行隨機抽查其標示及品質檢驗

作業，每年辦理 900 件以上市售有機農糧（加

工）品抽檢工作（抽查件數由中央-農糧署指

定）。 

(2) 不合格產品，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依法

裁處或依違規公司登記所在地移送其他縣市

政府查處，進行產品下架、回收，如檢出農藥

殘留超過衛生福利部訂定之農藥殘留容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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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依法需進行銷毀。 

(3) 105年度本市市售有機農糧(加工)產品標示檢

查計 973 件，品質檢查計 405 件(含田間抽

查)，合計 1,378 件。 

(4) 預計 106 年度本市市售有機農糧(加工)產品

標示檢查計 763 件，品質檢查計 397 件(含田

間抽查)，合計 1,060 件。 

(三) 本市果菜、魚類、家禽批發市場進場農產品藥物殘留

檢驗：(市場處) 

1. 果菜批發市場果菜農藥殘留檢驗 

(1) 臺北農產公司每日對進場果菜抽樣檢驗，於拍

賣前完成檢驗作業，抑制率 0－35%者為合格，

不合檢驗標準者(抑制率 35%以上)即拒絕交易

及扣留銷毀，並送請衛生單位及農業試驗所複

驗處理，另函衛生局、農業主管機關、當地縣

市政府及農民團體等予以督促改進。 

(2) 臺北農產公司平均每日供應單位(人)約 1,300

個，每日抽樣 250 個，抽驗比例約 19.23%，

水果抽樣約 20個/日，蔬菜約 230 個/日(葉菜

類約 120 個、根莖類約 30 個、花果菜類約 80

個)。易發生農藥殘留菜種則是加強抽驗頻

率，若遇應節需求量突增之蔬菜、水果及當令

大宗蔬菜、水果亦會適時的增加抽樣比率，經

常到貨者平均每月可抽驗 3次，並將每月不合

格率前 5 名列入下月加強抽驗對象。 

(3) 105 年度農藥殘留檢驗件數共 86,886 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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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至 4 月農藥殘留檢驗件數共 29,281 件。 

2. 魚類批發市場魚貨添加物檢驗 

(1) 臺北漁產公司進場魚貨衛生檢驗項目為硼

砂、螢光增白劑、過氧化氫、亞硫酸鹽、甲醛、

抗生素及輻射等七項；其檢驗方式依據行政院

衛生署 75.10.20 編印之「食品衛生簡易檢查

手冊」與食品衛生法規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用量標準辦理。 

(2) 凡是發現違反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

添加物、或有毒、或變質不合衛生、或足以危

害健康、或法令禁止銷售之貨品，一律拒絕入

場交易，並採樣送衛生局複驗，複驗後仍未達

合格標準者，第一次停止供應 5 天、第二次停

止供應 15 天、第三次廢除供應人資格。 

(3) 臺北漁產公司每日抽檢數量，依魚貨到貨量依

比例實施抽驗，檢驗類型區分養殖魚及海魚二

大類型，養殖魚檢驗重點為動物藥物殘留快速

檢驗，海魚重點為過氧化氫、亞硫酸鹽、甲醛

及螢光增白劑等，另對甲殼類及蝦、魚丸等重

點為硼砂檢驗。 

(4) 為使採樣作業能夠公平、公正及普遍抽檢，每

次採樣須更換不同貨主魚貨及魚種進行採樣。 

(5) 105 年度共抽驗 19,391 件，合格率 99.9%;106

年 1 至 4 月共抽驗 6,454 件，合格率 99.9%。 

3. 家禽批發市場禽肉磺胺劑、過氧化氫檢驗 

(1) 過氧化氫：臺北畜產公司過氧化氫自主檢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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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派員抽驗屠宰線雞隻，每日約檢驗 250 隻，

年節時將視屠宰量調整檢驗數量，並由公司內

部人員自行檢驗。 

(2) 磺胺劑：臺北畜產公司每月派員抽驗 4 種禽隻

屠體，並交由合格檢驗單位檢驗。 

(3) 藥物殘留：臺北畜產公司派員每日進行禽隻抽

驗，每個交易日至少檢驗 5個屠體樣本，並由

臺北畜產公司內部人員自行檢驗,經快篩方式

檢驗結果呈現殘留反應」時，再把檢體送至第

三方公正單位再次檢驗。 

(4) 檢驗不合格之禽隻，拒絕進場交易，直至該來

源場提供檢驗合格報告。 

(5) 105 年度禽肉過氧化氫、磺胺劑檢驗抽樣件數

為 88,879 件，抽驗比率約千分之三，皆為合

格；106 年 1 至 4 月抽樣件數為 30,097 件，

皆為合格。 

(四) 公有零售市場及臨時攤販集中場飲食區更換一次性

及美耐皿餐具補助計畫(市場處) 

1. 配合本府市政白皮書推廣本市機關學校內禁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市場處訂定「公有零售

市場及臨時攤販集中場飲食區更換一次性及美耐

皿餐具補助計畫」，以採部分補助方式提供經費予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及臨時攤販集中場自治會，

設有飲食攤，且所有攤商願配合於內用部分全面

使用環保餐具者，由自治會統籌購置陶、瓷、玻

璃或不銹鋼等材質製成且可重覆清洗使用之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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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供攤商使用，補助比例以不超過 50%為限。 

2. 補助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及臨時攤販集中場自治

會，以設有飲食攤，且所有攤商願配合於內用部

分全面使用環保餐具者為對象。補助範圍為以

陶、瓷、玻璃、不銹鋼(材質需為 304 等級以上)

材料製成，使用後可經清洗重複使用之杯、碗、

盤、碟、餐盒、筷子、湯匙、托盤及碗盤貯放籃。 

3. 106 年度補助計畫申請期限至 106 年 5 月 31 日，

經市場處審核通過後，於 106年 8 月 19 日前完成

餐具換置，並應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驗收。 

4. 106 年首批選定士林市場、中崙市場及寧夏夜市 3

市場作為政策示範區域；107年度起，後續另有南

門、士東、西湖、水源市場等市場符合申請條件，

作為後續補助對象。 

(五) 公有市場設置洗碗機：(市場處) 

1. 為執行本府「市政白皮書」第 78 項之安心外食篇，

市場處自 105 年起於公有傳統市場美食街區推動

設置洗碗機，統一餐具清洗，取代人工清洗餐具，

確保吃的安全，並輔導美食街區攤商共同參與，

營造乾淨、衛生、舒適的餐飲環境。 

2. 設置洗碗機考量因素包括:洗碗機設置空間、電力

供應空間、排水管線、水源、熱水來源、動線安

排、自治會配合意願及攤商參與意願、設置成本

等，設置前由市場管理員與自治會及攤商進行協

調， 協調完成後由市場處採購高溫洗碗機，洗碗

機設置完成後由參與洗碗機使用之飲食攤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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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水電費、洗碗機耗材費用及保養維修費用。 

3. 105 年先行於士東市場、南門市場美食街區試辦設

置洗碗機各 1台，106 年將於 BOT 新建完成的中崙

市場設置高溫洗碗機 1 台，107 年將再擇定 1處公

有市場設置洗碗機。 

4. 高溫洗碗機藉由高溫水洗及沖刷力，洗去餐具油

污與殺菌，每次洗碗總花費時間約 5.5 分鐘，可

提高餐具清洗效率。與人工洗碗相較，洗碗機可

節省水資源近 3-4 成，亦可避免人工擦拭造成的

二次污染。以洗碗機清洗可重複使用的環保餐

具，可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為環保減塑的善

意展現，亦符合本府推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之政策。 

建議：為使民眾恢復對食品安全的信心，產業局將賡續戮力執

行中央及本府相關食安政策，加強農禽畜產品查核檢

驗，打造健康安全的食農共生環境，以避免本市食安事

件發生，確保民眾食的安全。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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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會議報告案-1 
 

報告單位：衛生局 

 

案由：有關 106 年食品安全週帶狀行銷專案成果報告一案，報

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據 106 年 1 月 24 日第 1,922 次市政會議決議：「食

品安全議題民眾日益重視，請衛生局整理本府在食安

方面所作的努力與成效，並規劃於『食安週』中透過

不同管道呈現，以利民眾了解。」辦理。 

二、 本局於 106 年 3 月 16 日至 28 日舉行「食品安全週」，

透過行銷手法 4P [產品（product）、價格（price）、

通路（place）與促銷（promotion）)及善用行銷議題

3B(beauty(美)、baby(嬰兒)、beast(動物)]宣導本市

食安新政策，並由市長親自出席活動，局長擔任活動

總監，授權業務處整合行銷，宣示食安新政策。 

三、 本活動原設定媒體露出 KPI 為平面 8 則、電子 40 則，

實際媒體露出數高達 295 則：包含平面報紙及電子報

52 則、無線及有線電視與網路 243 則，超過原設定媒

體露出 KPI 48則，媒體露出均持正面報導。 

四、 事前準備即成立食安週 Line 小組，成員包含業務處

長、技正、股長及各活動承辦人等共 13 人，每週召開

會議並視需要帶離辦公室腦力激盪，會議進行由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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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各自模擬情境激發創意後，共同討論定案活動主

軸。5 場大型活動均設有當責 PM 及 KPI，以「好還要

更好」為目標爭取團隊榮譽，單次活動最高有 69 則媒

體露出。整體活動透過垂直及水平整合，經由府級行

銷會議親自向市長室溝通，事前邀請媒體事務組會同

場勘，每場設計活動流程均逐項面報首長；此外，透

過跨局處及跨處室整合，與食品業、雙北市餐盒公會、

教育局、產發局、市場處、商業處、民意代表共創多

贏局面，活動期間並隨時監測輿情反應，適時回答媒

體各種疑問。本次活動期間適逢冠脂妥偽藥事件、乳

瑪琳使用過期原料全面預防性下架、立法委員購得網

路平台售出應下架產品提出質詢及向本市索取高額檢

舉獎金等新聞事件，本局化危機為轉機，除參照 SOP

妥善處理上述個別單一事件外，並盡速淨空市場上所

有的劣質產品，恢復市場秩序並重建媒體信心，對於

食安週給予高度肯定及正面報導。 

五、 食安週透過不同主題行銷「安心外食 食安有感」，每

日持續發布新聞，並藉由暖場(2 月 6 日至 3 月 15 日)

製造期待感及氛圍，食安週系列活動之「校園食安 除

4 菌 勤洗手」新政策，更接獲彰化縣衛生局、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等單位陸續向本局請

益，活動及新聞發布期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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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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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會議報告案-2 

 

報告單位：衛生局 

 

案由：成立「打擊民生犯罪平台」一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6年 5月 22日召

開逾期產品處置視訊會議決議，違反食安法第 15-1-3

（有毒）、15-1-7（摻偽）、15-1-8（逾期）、15-1-10

（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應執行作

為：「暫停作業、封存、下架回收、依法裁處、移送檢

調」及成立打擊民生犯罪平台，並由中央地方檢、警、

衛派員與會，每一季開會。 

(二) 經詢問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該局已自 104 年 10 月起成

立「高雄民生安全聯繫平台」，由台灣橋頭地方法院檢

察署主任檢察官主持定期邀集各單位與會，針對重大

涉及民生安全之案件，執行稽查，如涉及刑事責任，

則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 

（一） 與會單位：海洋局、農業局、環保局、教育局、

經發局、勞工局、秘書處（消保官）、衛生局及

與當次會議民生議題相關之專家學者。 

（二） 會議期程：每三個月召開 1次會議。 

（三） 以會議方式運作，建立聯繫各局處窗口，未設

立設置要點或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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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環保局配合中央環保署運作方式： 

（一）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00 年頒定「檢察機

關查緝環保犯罪案件執行方案」辦理，由各地

檢署召集設立「環保犯罪查緝小組」，由檢察長

擔任召集人，其成員由檢察長指定之檢察官為

之，並指定其中 1 人為執行秘書。 

（二） 「環保犯罪查緝小組」無組織架構圖及章程，

以定期召開會議方式運作。 

（三） 分為北、中、南三區執行，由行政院環保署召

集檢察署及各縣市環保局一年至少召開 1 次聯

繫會議，如有特殊案件則視情況召開臨時會討

論。 

四、由本局邀請臺北地檢署、士林地檢署主責檢察官擬訂於 106

年 6 月 22 日(四)下午 2 時共同召開初次會議，研商運作方

式及成員，會議出席人員如下： 

單位 出席人員 備註 

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 

林秀亮副局長、黃秋玉簡任

技正、政風室陳信生主任及

食藥處業務股同仁 

由林副局長

主持 

臺北地檢署 許祥珍主任檢察官  

臺北地檢署 周慶華主任檢察官  

士林地檢署 柯怡如主任檢察官 
本府第 2 屆

食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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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 年 6月 22 日(四)召開會前會會議建議事項如下： 

(一) 本市平台正名為：「臺北市食藥安全聯合查緝平台」。 

(二) 由本府衛生局擔任召集人，辦理開會聯繫等相關行政

庶務。 

(三) 運作方式：以定期召開會議形式，每 3 個月召開 1 次。 

(四) 不設立設置要點或章程。 

(五) 會議成員組成： 

1. 府外單位：臺北地檢署、士林地檢署、食藥署北

管中心、保七總隊。 

2. 本府單位：產發局、市場處、教育局、環保局、

法務局(消保官)、商業處等。 

3. 視議題需要邀請民間團體與會(如:消基會、主婦

聯盟、專家學者等)。 

擬辦：依本次會前會議建議事項辦理。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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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會議報告案-3       
 

報告單位：衛生局 

 

案由：「衛生福利部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 5億獎勵金計畫」執 

  行進度，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本府參加「104 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

案試辦計畫」，經評選結果榮獲 6 都第 2 名，獲得新臺

幣 6,300 萬元食安獎勵金。 

二、 104 年獎勵計畫分析檢討：因中央不公布實際得分結

果，故就本府原通知失分進行申復項目進行檢討。 

(一) 產發局預估失分項目「各類油脂(食用油/飼料油/

工業用油)之源頭管理及流向稽查，防範飼料油及工

業用油流入食品鏈」及「食品工廠分廠分照查核」，

共失 20 分，檢討原因係囿於本市產業特性，本市轄

內尚無新增(或裁罰)生產一般工業用油脂廠商，評

分標準不盡公平。106 年無此評分項目。 

(二) 教育局預估失分項目「推動/查核業者進行登錄」，

共失 20 分，檢討原因係教育部及本市平台資料介接

未完全，致本市未能及時提供資料檔案供教育部評

分參考。106 年本項目預估得滿分。 

(三) 衛生局局預估失分項目「中央指定地方特色產業之

管理績效」，共失 150 分，檢討原因為本市指定地方

特色產品係藥食兩用中藥材，同時可提供作為食品

及中藥，屬性較難認定，其適用之檢驗標準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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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茶葉來源未能完成責任釐清及行政裁罰部分，本

府衛生局業於 105年 1月 19日移請來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辦理，該局亦於 105 年 2 月 18 日移請嘉義縣政

府衛生局處辦，惟嘉義縣政府衛生局未能於旨揭計

畫評比截止日前結案，故本件未裁罰責任扣分歸屬

於本府衛生局。106 年無此評分項目。 

三、 104 年及 106 年獎勵計畫比較如下： 

項目 104 年獎勵計畫 106 年獎勵計畫 

辦理方式 

1.築底：12 項指標 

2.拔尖：分為 4 項評比主軸 

(1)農政環保業務 

(2)校園食安管理業務 

(3)源頭及產製流通業務 

(4)消費者權益保護業務 

43 項指標 

獎項數量 
1.築底：1 

2.拔尖：4 

2 項(前期 1 項，後

期 1 項) 

評比重點 

1.築底 

(1)管理體系增預警 

(2)源頭管理控風險：查獲

非食品級原料、添加物等

進入食品鏈 

(3)製造品質球保證 

(4)運銷資訊易掌握 

2.拔尖 

(1)創新及地方特色：食材

登錄平台 

(2)執行團隊整體表現 

(3)執行成效 

(4)影響深遠度 

1. 第 一 環 源 頭 管

控：輔導使用 57

種化學物質之業

者、輸入業者等。 

2.第二環重建生產

管理：推動 4 章

1Q、強化業者自

主管理。 

3.第三環加強市場

查驗：抽驗學校午

餐、強化地方檢驗

量能。 

4.第四環加重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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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4 年獎勵計畫 106 年獎勵計畫 

黑心廠商責任：暢

通檢警調政風合

作管道。 

5.第五環全民監督

食安：學校午餐使

用 4 章 1Q 食材、

食材登錄。 

四、 「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草案)」由行政院主導，獎

勵金共 5 億元，經費來源為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分 4 組比賽，各組取前 3 名，本府與 6 都並列為第 1

組評比， 評比小組由農委會、衛福部、教育部、經濟

部、環保署及專家學者組成。 

五、 計畫分 2 方案進行，計畫前期為 2.5 億元「強化獎勵

方案」，計畫奉行政院核定後依照各縣市計畫書評比先

行撥款 1 億元，進行期中進度管考後再撥款 1.5 億元，

計畫後期為 2.5 億元「績效獎勵方案」。 

六、 計畫期程 

(一) 計畫前期「強化獎勵方案」 

時間 
N+1 

個月 

N+1- 

N+2 

個月 

N+3 

個月 

N+6 

個月 

N+7 

個月 

工作項目 

地方政

府繳交 

計畫書 

中央進

行評比 

通知得

獎之地

方政府 

地方 

政府 

繳交期

中報告 

中央公布

獲獎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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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後期「績效獎勵方案」 

時間 
N- 

N+12 個月 
N+12 個月 N+13 個月 

工作項目 
地方政府 

執行計畫 

地方政府 

繳交成果 

報告 

中央進行 

評比 

七、 計劃前期「強化獎勵方案」獎勵金計算方式=縣市積分

*計畫書評比獎助比率*專案輔導加權*每點積分之獎

勵金數額 

項目 縣市積分 
計畫書評比 

獎助比率  

專案輔導

加權  

每點積分

之獎勵金

數額 

內容 

食品業者數 40% 

農業產值合計數

20% 

午餐學生數 20% 

化工原料公司數

20% 

第 1 名：1.2 

第 2 名：1.1 

第 3 名：1 

第 4 名：0.9 

第 5、6 名：0.8 

針對 104

年獎勵計

畫未獲獎

之地方政

府，酌予

加權。 

中央 

未說明 

八、 計畫前期「強化獎勵方案」獎金分配方式 

挹注單位 獎勵金(最低百分比) 

農業單位 34% 

衛生單位 31% 

教育單位 14% 

產發單位 7% 

環保單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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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計畫後期「績效獎勵方案」獎勵金計算方式 

分組名次 獎勵金(新臺幣萬元) 

第 1 名 3,000+前期未分配獎勵金剩餘款 10% 

第 2 名 2,000+前期未分配獎勵金剩餘款 7.5% 

第 3 名 1,250+前期未分配獎勵金剩餘款 7.5% 

十、 計畫後期「績效獎勵方案」獎金分配方式：中央未指

定各單位分配比例。 

十一、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

計畫(草案)」(下稱獎勵計畫)後期之「績效獎勵方

案」總分為 451 分：農委會 173 分(14 KPI)，衛福

部 170 分(21 KPI)，教育部 80 分(4 KPI)，環保署

20 分(3 KPI)，經濟部 8 分(1 KPI)。 

十二、 各局處自評結果如下(詳如自評表)： 

(一) 衛生局共負責 21 項 KPI，總分為 170 分，目前自評

分數為 170 分。 

(二) 產業發展局共負責 15 項 KPI，總分為 181分，目前

自評分數為 181 分(原產發局回復 23 分待努力，經

該局 106 年 6月 23 日回復使命必達可得滿分)。 

(三) 教育局共負責 4 項 KPI，總分為 80 分，目前自評分

數為 80 分。 

(四) 環境保護局共負責 3 項 KPI，總分為 20 分，目前自

評分數為 20 分。 

十三、 本府計畫草案已於 106 年 5月 19、22 日送請本會吳

焜裕委員、楊振昌委員、環境保護署毒災及毒化物

管理處前副處長宋俊泙及臺灣大學食品安全與健康

研究所陳家揚老師協助審查，並依據專家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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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十四、 經本局 106年 6月 23日電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表示，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已彙整各部會意

見，刻正簽請行政院核定中，尚無法預估何時奉核，

本計畫核定後會由衛生福利部以正式函文提供予各

縣市政府。 

建議： 

一、經本局 106 年 6 月 23 日向衛生福利部確認，目前計畫

尚未核定，俟中央獎勵計畫核定後，擬請各局處重新檢

視本府計畫是否符合指標，並簽請鈞長核定後，送中央

由委員審查。 

二、除各局處自評外，另透過各單位間互評或外部稽核等複

評方式督促各局處執行計畫，並列入本委員會工作小組

按月列管。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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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10次會議 

106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草案)自評表 

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第一環 

源頭管控 

1.設立

毒性化

學物質

管理機

構 

 

環保局 稽查或清查輔

導使用「57 種

有食安風險疑

慮 之 化 學 物

質」之相關業

者，以避免該

物質非法流用

於食品製造。 

1.篩選名單之化

工原料相關業

者清查輔導。 

2.稽查毒化物列

管事業。 

3.篩選名單外化

工原料相關業

者之清查輔導

或既有名單複

查取分數較佳

者計。 

20 20  

2.推動

食品輸

入業者

管理 

衛生局 加強管理食品

輸入業者，確

保其輸入之食

品符合衛生安

全。 

1.每位實習植物

醫師輔導農友

總人次達 150人

次以上。(10分) 

2.接受輔導高風

險農藥殘留作

物為敏豆、豇

豆、豌豆、甜

椒、辣椒、茄

子、草莓等 7種

總種植面積達

100 公頃之縣

市，接受輔導生

產之農產品進

行農藥殘留檢

驗，其合格率與

接受輔導面積

之計分方式如

下(10分) 

[備註：前述 7 種

10 1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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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作物總種植面

積未達 100公頃

之縣市，本細項

分數 10 分移列

2.輔導國產農

產品建立溯源

標識系統(指標

2.農產品經營

業者取得生產

追 溯 條 碼 比

率)] 

3.強化

法規之

認知 

衛生局 衛生機關人員

應積極參與食

品相關法規之

訓練，強化執

法專業職能。 

參與食品相關法

規訓練。 

 

5 5  

4.強化

食品添

加物販

售業者

自主管

理 

 

衛生局 

 

輔導食品添加

物販售業者兼

售非供食品加

工化工原料之

自主管理能

力。 

輔導業者比例。 

 

8 8  

第二環 

重建生產

管理 

1.提升

農產品

經營業

者參與

TAP驗

證之能

力 

產發局 辦理現行版與

接軌版 TGAP輔

導人員等培訓

課程 

完成培訓課程前

期作業。 

15 15  

2.導入

植物醫

師制度 

產發局 1.盤點轄內易

產生農藥殘留

作物(以連續

農藥殘留檢驗合

格率及輔導面積。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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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採收作物為優

先)，遴選實習

植物醫師(植

病、昆蟲、植

醫畢業)分派

至基層單位。 

2.籌組個案診

療團、組訓農

友及導入實習

植醫輔導農

友，精準使用

友善資材，降

低化學農藥的

使用。 

3.輔導

國產農

產品建

立溯源

標識系

統 

產發局 1.水產品：輔導

水產品經營業

者導入 4章 1Q 

制度。 

1.水產品：4 章 1Q 

制度導入達成率。 

0 0 本市非

規劃執

行縣

市，分數

分配至

其他指

標 

2.農產品：輔導

農產品經營業

者取得生產追

溯條碼。 

2.農產品：農產品

經營業者取得生

產追溯條碼比率。 

25 25  

4.強化

一級品

管及追

溯追蹤

系統之

完成率 

衛生局 

 

針對轄內應實

施一級品管

(強制檢驗、食

品安全監測計

畫、設置實驗

室)及追溯追

轄內應實施一級

品管及追溯追蹤

系統之食品製造

業者完成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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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蹤系統食品業

者查核。 

5.擴大

追溯追

蹤制度 

 

衛生局 

 

配合追溯追蹤

政策實施，查

核確認 19類業

別非追不可資

料 上 傳 正 確

率。 

確認電子上傳追

溯追蹤資料正確

率。 

8 8  

 6.食品

業者自

主管理

提升 

衛生局 1.辦理衛生講

習課程，督

導食品業者

強化流通產

品管理 

2.輔導未完成

登錄之食品

業者完成登

錄。 

3.推動業者辦

理餐飲衛生

管理分級評

核。 

4.舉辦非前述

型式之其他

強化餐飲衛

生 管 理 活

動，發展地

方特色。 

1.餐飲衛生講習

課程推廣率。 

2.食品業者登錄

推廣率。 

3.餐飲衛生管理

分級評核推廣

率。 

4.其他強化餐飲

衛生管理活動推

廣率。 

 

10 10  

 8.加強

監管未

登記食

品工廠

或飼料

工廠 

產發局 106年稽查轄

區新增未登記

食品工廠或飼

料工廠 

稽查家數或裁罰

次數。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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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第三環 

加強市場

查驗 

1.學童

團膳食

材全面

監測 

產發局 1.辦理學校午

餐及團膳生

鮮蔬果及畜

產食材抽驗 

2.辦理學校午

餐團膳之輔

導訪視及聯

合稽查 

 

1.執行學校午餐

及團膳生鮮蔬果

食材抽驗達成

率。 

2.學校午餐畜產

食材抽驗件數達

成率。 

3.學校午餐聯合

稽查專案，地方

政府輔導訪視實

績。 

4.學校午餐聯合

稽查專案，地方

政府聯合稽查實

績。 

5.學校午餐生鮮

葉菜及蛋類之 4

章 1Q 地方政府

聯合稽查符合

率。 

90 90  

2.加強

學校午

餐半成

品及成

品查核

抽驗 

衛生局 辦理學校午餐

作業場所衛生

稽查並加強抽

驗午餐半成品

及成品。 

抽驗學校午餐半

成品及成品之合

格率 

10 10  

3.配合

行政院

學校午

餐聯合

稽查專

案 

衛生局 查核督導供應

學校午餐之團

膳業者是否落

實 HACCP 及學

校自設廚房是

否符合食品良

好 衛 生 規 範

供應學校午餐之

團膳業者及學校

自設廚房查核結

果。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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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GHP) 

4.落實

抽驗不

合格資

訊通報

及公開 

衛生局 將校園午餐稽

查抽驗資訊上

傳 PMDS系統，

並加強抽驗不

合格資訊通報

及公開時效 

校園午餐抽驗不

合格資訊通報及

公開時效。 

10 10  

5.食品

安全案

件通報

聯繫作

業管控 

衛生局 落實食品安全

案件通報。 

依中央所訂時限

通報達成率。 

5 5  

6.專案

聯合查

驗高風

險產品 

衛生局 加強查驗高關

注及高風險食

品 

辦理中央指定專

案及後市場監測

計畫抽驗時效及

填報資料正確率 

15 15  

7.強化

稽查資

料登錄 

衛生局 地方政府於產

品通路管理資

訊系統(PMDS)

建立正確及完

整 的 稽 查 資

料，以利後續

資料分析與應

用 

系統資料填報正

確率及時效。 

5 5  

8.落實

食品標

示管理 

衛生局 督導查核市售

食品依公告規

定標示。 

抽查食品標示合

格率。 

10 10  

9.擴大

高風險

農畜水

產品用

藥監測 

 

產發局 (1)辦理生產

端高風險農

產品農藥殘

留抽驗 

執行生產端高風

險農產品農藥殘

留抽驗達成率。 

11 11  

(2)辦理畜禽

產品藥物殘

執行畜禽產品藥

物殘留抽驗達成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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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留監測 率。 

(3)辦理水產

品藥物殘留

監測 

規劃抽驗達成率。 11 11  

(4)輔導成立

農漁水產環

境與食品檢

測履歷驗證

中心。 

完成農漁水產環

境與食品檢測履

歷驗證中心軟硬

體設施之建置。 

0 0 本 市 非

規 劃 執

行 縣

市，分數

分 配 至

其 他 指

標 

10.強

化地方

檢驗量

能 

衛生局 提升食品衛生

檢驗中央地方

分工項目表可

自行檢驗技

術，確保檢驗

品質，通過衛

福部食藥署實

驗室認證，提

升衛生局檢驗

品質及公信

力，全面落實

檢驗業務地方

化。 

1.檢驗量能。 14 14  

2.檢驗品質。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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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第四環 

加重惡意

黑心廠商

責任 

1.暢通

檢警調

政風聯

繫合作

管道 

衛生局 提升食品衛生

檢驗中央地方

分工項目表可

自行檢驗比

率，通過衛福

部食藥署實驗

室認證，提升

衛生局檢驗品

質及公信力，

全面落實檢驗

業務地方化 

「食安情資蒐集

運用」及「食安稽

查會同參與」。 

10 10  

2.落實

依裁罰

標準裁

處 

衛生局 倘查獲應依食

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

裁罰之違規案

件，依公告之

罰鍰裁罰標準

處辦 

依裁罰標準加重

裁處之比率。 

5 5  

3.提升

辦理食

安工作

效能 

衛生局 鼓勵縣市政府

依據食安法第

56 條之 1 第 4

項第 5 款規

定，從事有關

促進食品安全

之事務、業務

或研究計畫 

縣市政府向中央

申請食安基金補

助執行有關促進

食品安全之專案

計畫之案件數。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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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行動 

方案 

權責 

單位 
工作項目 指標 

配

分 

自評

分數 

未達滿

分原因 

第五環 

全民監督

食安 

1.營造

安全健

康之學

校飲食

環境，

落實中

央抽

查、地

方督導

及學校

自主管

理機制 

教育局 1.依據學校衛

生法，每學年

會同衛生及

農政單位至

少輔導訪視

辦理午餐學

校及團膳廠

商或食材供

應商 1次 

每學年會同衛生

及農政單位完成

輔導訪視辦理午

餐學校及團膳廠

商或食材供應商

比例。 

20 20  

2.推動學校午

餐食材優先

選用 4章 1Q

農產品 

(1)學校午餐採購

契約採用 4章

1Q比例。 

20 20  

(2)校園食材登錄

平臺 4章 1Q食

材登錄情形。 

20 20  

2.推動

校園食

材登錄

機制 

教育局 督導學校完成

每日校園食材

登錄作業。 

校園食材登錄作

業平均上線率。 

20 20  

3.宣導

溝通全

面化，

提升全

民食品

安全認

知 

衛生局 辦理食品安全

宣導活動，提

升全民食品安

全認知。 

1.辦理食品安宣

導活動。 

2.針對轄區特定

族群，加強食品

衛生安全宣導溝

通。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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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會議臨時動議-1       
 

報告單位：衛生局 

 

案由：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食品恐攻因應對策，報請公鑒。 

說明： 

一、 WHO(2002)白皮書定義｢食品恐攻：食品或其製程遭蓄

意添加化學性、生物性或輻射性物質，導致食用者傷

亡、恐慌，甚至是社會、經濟層面的影響｣。WHO 建議

事前的預防比事後處辦有效。 

二、 行政院訂頒「暴力恐怖攻擊應變計畫」，食品恐攻分類

為「生物病原」恐怖攻擊型。本府亦訂頒「臺北市政

府生物病原恐怖攻擊應變計畫」，整合本府相關權責局

處因應。 

三、 本府衛生局 106年 2月 17日送交｢2017世大運食品安

全管理計畫｣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審核通過，因應

恐怖攻擊，將強化食安計畫執行方案，結合警察局(維

安處)、市立聯合醫院(餐飲組)共同預防食品恐攻。 

四、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食品恐攻因應對策分 3 階段： 

(一) 前段預防-源頭監控：加強食材履歷追溯、自主檢驗

及供應商查核。 

(二) 中段預防-物流、製程管控：加強人員及物流管制、

食材驗收管理及製程衛生管理。 

(三) 後段預防-現場監廚與事件處理：現場全程監廚與食

材快篩檢驗，事件發生立即通報。 

五、 106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召開之｢2017 臺北世

界大學運動會諮詢顧問團第 5 次會議｣，本府衛生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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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食品恐攻因應對策，已獲顧問

團及市長同意，賽會期間由本府衛生局(食安組)結合

餐飲組、維安處共同執行 3段預防措施。 

擬辦：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食品恐攻依計畫因應對策辦理。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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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會議臨時動議-2       
 

報告單位：衛生局 

案由：本府衛生局接獲珍味豐企業有限公司涉嫌使用逾期香草

原料事件之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案由：衛生局 106 年 6月 15 日接獲新北市衛生局電子

郵件通知「珍味豐企業有限公司（營登:北投區致遠一

路 2 段 109 號 1 樓）」，工廠設於新北市(八里區忠孝路

408-1 號)，遭該局查獲使用逾期食品添加物「香草香

料 L-8101｣，現場查獲 5,500 多公斤使用逾期原料，

製成「香草奶蓋粉 4X（甜）」、「香草奶蓋粉 4X（鹹）」、

「香草奶蓋粉 I 4X（甜）」、「起士奶蓋粉 4X」、「牛奶

雪花冰」等 5項成品(有效日期 2018.11.5以前)。 

二、 辦理經過： 

(一) 衛生局於 106年 6 月 16 日完成調查記錄，本案涉違

反食安法第 15條第 1 項第 8款，經查下游 8 家業者

均為食品商與食品原料行，已移請所轄衛生局（基

隆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雲林縣、高雄市。）

查證。該公司外銷大陸(廣州)部分已請業者自主通

知國外廠商下架。 

(二) 衛生局同時清查食材登錄平台飲冰品專區（67 家業

者 3,493 產品），無使用前揭公司之逾期產品。 

(三) 珍味豐公司聲稱遭查獲貯存 5,500 多公斤逾期原料

之八里倉庫為報廢倉庫，衛生局已於 106 年 6 月 26

日將相關資料提供「法務部廉政署食品安全廉政平

台」，並同時移送士林地檢署後續偵辦，查明有無刑



37 

 

事犯罪事實或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三、 本案違規產品共 6 件，於珍味豐公司（資本額 500 萬

元）工廠查獲 1 項逾期「香草香料 L-8101｣原料，並

製成「香草奶蓋粉 4X（甜）」等 5 項成品，違反食安

法第 15 條第 1項第 8 款，適用衛福部食藥署「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 44 條第 1 項罰鍰裁罰標準」附表三，

違反第 15 條第 1 項裁處罰鍰基準裁罰基準依違規次

數，按次裁處基本罰鍰如下:第 1 次：新臺幣 6 萬元。

第 2 次：新臺幣 30 萬元。第 3 次：新臺幣 90 萬元。

第 4 次：新臺幣 150 萬元。第 5 次以上：新臺幣 250

萬元。另有下列資力、工廠非法性、違規行為故意性、

違規態樣、違規品影響性、其他作為罰鍰裁量之參考

等加權事實，應按基本罰鍰裁處，再乘以加權倍數作

為最終罰鍰額度。 

擬辦：後續配合士林地檢署偵辦，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就違

規行為若未涉及一罪不兩罰者，如｢陳列、貯存或使用

逾期原料｣迅速裁處，以展現市府施政效率及維護食安

的決心。 

主席裁示： 

 

 


